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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4_BA_BA_E5_c80_308166.htm 国家人口计生委办

公厅关于印发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考核与评估基本

要求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口计生委： 为进一步贯

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有效推动《

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依法行政"十一五"规划》顺利实施，提

高基层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力争到2010年率先实现部门工

作法治化，我委在调研和广泛征求各省（区、市）和部分市

、县人口计生委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县级人口和计划生

育依法行政考核与评估基本要求》，并经人口计生委委主任

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 请各地以此为参考规范引导和

考核评估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工作，并结合本地区

实际在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中适当加大依法

行政的指标权重和考核力度，全面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

行政工作。 "十一五"期末，我委将根据本要求以适当形式对

各地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情况进行考核评估。国家人口

计生委办公厅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县级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

行政考核与评估基本要求 一、目标 推进依法行政，使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实现 "两个转变"，基本

建立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

合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实现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

口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体要求。 二、考核与评估基

本要求 （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依法规范抽象行政行为。



1、在出台涉及面广、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范性文件

前，做到事先举行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或向社会公布，

广泛听取意见。 2、建立规范性文件前置性审查制度。规范

性文件出台前，做到先由本机关法制工作机构审查。规范性

文件内容合法，没有超越法定权限，没有创设行政许可、行

政收费、行政处罚等项目，没有与法律法规规章和上级行政

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相抵触的内容。 3、建立规范性文件

备案和定期清理制度。规范性文件出台后，及时向有关机关

报送和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每年开展一次规范性文件清理

工作，对于不适应客观情况和发展要求或者与新出台的法律

法规规章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能及时修改或废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